附件：

电视剧精品项目推荐表
	剧 名
	集 数
	题 材
	主创人员

	
	
	
	编剧
	导演
	制片人
	主演

	
	
	
	
	
	
	

	故事梗概
	

	制作机构
	
	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	

	合作机构
	

	创作进度和计划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推荐理由 （可附页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推荐单位
	
	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	

	推荐单位签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《电视剧精品项目推荐表》填报说明
    一、“剧名”应按照总局审核批准的剧名填写，如有变更，应补交相应说明材料。

二、“制作机构”填写具备电视剧制作资质并取得该部电视剧制作许可的机构。

    三、“创作进度和计划”应包含当前创作程度、推进步骤、计划播出时间以及投放平台等。

    四、“推荐理由”充分阐述推荐或自荐理由，字数500字以内，可附页。

五、“推荐单位”为全国各省（区、市）党委宣传部、广电局、电视台。   

六、 如遇到问题，请与总局电视剧司艺术处联系。

     艺术处联系电话：86092904，86096859。


   注：推荐表盖章后以EMS方式寄送总局电视剧司艺术处，

    （地址：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艺术处，邮编100866，电话：010-86092904）

      同时，将电子文档发送到艺术处邮箱。

（邮箱地址：dianshijuyishuchu@163.com）

